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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贯彻落实自治区惠民
殡葬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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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贯彻落实自治区惠民殡葬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实施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新民规〔2025〕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精神，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特别是低保对象、特困供养等特殊群体的丧葬负担，推动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特殊群体与群众关切，按照“政府主导、保障基本、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供给，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殡葬服务保障制度。
二、具体内容
（一）惠及对象
1.户籍在自治区且死亡后在本市殡葬服务机构选择服务的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以及由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确认的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建国前老党员、年满60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2.在自治区区域内死亡后在本市殡葬服务机构选择服务的流浪乞讨人员；
3.由本市殡葬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无名尸体；
4.由本市殡葬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遗体捐献者和人体器官捐献者；
5.户籍在自治区且死亡后由本市殡葬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未参保人员。
（二）资格认定及审核流程
1.准备材料
经办人（逝者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或经办流浪乞讨、无名尸体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等）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资格认定，且由当事人自行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印证材料，具体为：
（1）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及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确认的对象：一是户籍证明、死亡证明；二是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需提供逝者低保证（或证明材料）、特困供养证（或证明材料）、孤儿证明等证明材料；三是由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确认的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建国前老党员、年满60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需提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颁发（出具）的相关优抚证明材料。
（2）流浪乞讨人员：一是户籍证明（无法查明户籍信息的由公安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死亡证明；二是人员死亡后，救助管理机构尚未接手提供救助的，由发现地公安部门核实其身份，并第一时间联系同级救助管理部门，由公安部门与救助管理机构共同确认，由公安部门出具证明材料；三是死亡发生时已由救助管理机构接手提供救助的，由该救助管理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协同公安部门核实其身份，并与其亲属联系，确无亲属认领的，由救助管理机构出具证明材料。
（3）无名尸体：一是户籍证明（无法查明户籍信息的由公安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死亡证明；二是其他证明材料按照《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危重病人医疗救助及无名尸体处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乌政办〔2008〕241号）、《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无人认领尸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5〕154号）文件执行。
（4）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一是户籍证明、死亡证明；二是由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出具捐献证明材料。
（5）未参保人员：一是户籍证明、死亡证明；二是由社保部门提供的未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或通过数据核验的方式进行身份认定；三是由经办人签订逝者《未享受丧葬补贴承诺书》（附件1）。
2.审核流程
（1）提交信息：符合惠民殡葬惠及对象规定条件的，经办人（逝者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或经办流浪乞讨、无名尸体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等），准备上述材料，向本市区域内殡葬服务机构提交信息，填写《乌鲁木齐市惠民殡葬服务信息登记表》（附件2）。
（2）审核确认：殡葬服务机构收到材料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通过意见，由殡葬服务机构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对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经办人补充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经办人并说明理由。
（三）惠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
严格落实自治区规定的6项惠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明确服务标准：
1. 遗体接运：包含抬尸、消毒，往返里程20公里以内（含20公里）。超出部分或选择其他服务项目按收费标准收取。
2. 遗体存放：含冷藏，不超过3天。超出部分按收费标准收取。
3. 遗体火化：含骨灰清理、包装。
4. 骨灰寄存：不超过1年。
5. 遗体清洗。
6. 墓穴挖坑：墓位整体出售情况除外。
（四）经费保障与资金监管
惠民殡葬政策所需经费由殡葬服务机构所属财政部门承担，财政部门要结合殡葬服务机构单位性质、收支状况等因素，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规定，将惠民殡葬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同时，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定期对惠民殡葬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审计。严禁截留、挪用、虚报冒领资金，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健全机制，加强监管。建立由市民政局牵头，财政、公安、人社、卫健、退役军人、红十字会等部门参与的惠民殡葬会商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同时，加强对殡葬服务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讲解政策要点、申请审核流程、服务规范等，强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政策执行精准到位。
（二）统筹推进，协同联动。要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在对象认定、资金保障等方面密切配合，做好惠民殡葬政策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等相关政策的衔接，兼顾公平性，推动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殡葬服务机构要严格按照政策要求，精准认定，建立服务台账，详细记录服务对象信息、服务项目及费用减免等情况。
（三）宣传引导，规范秩序。要建立惠民殡葬政策宣传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完善投诉举报机制，设立举报电话、信箱，及时受理群众诉求。对虚报、隐瞒、伪造、骗取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立即追回费用并上缴财政；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四）因地制宜，完善保障。对涉及有农村公益性墓地的区（县），可结合本区（县）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管理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本方案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农村公益性墓地相关惠民殡葬服务的操作流程、资格认定补充标准、资金配套及监管等内容，制定本区（县）专项实施办法，报市民政局备案后实施。
本《实施方案》自2025年8月28日起施行。本方案中的殡葬服务机构指：乌鲁木齐市殡葬服务中心所属殡葬服务机构，米东区民政局所属殡葬服务机构，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民政局所属殡葬服务机构。方案实施过程中，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和实际需求，适时调整完善，确保惠民殡葬政策持续惠及各族群众。

附件：1.未享受丧葬补贴承诺书
2.乌鲁木齐市惠民殡葬服务信息登记表






— - 1 - —

